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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近日，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尔利”或“公司”）

与梅强(以下简称“甲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就甲方将其持有的常州金

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或“金源机械”）22.99%的股权转

让给公司的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同意以人民币1523.7080万元将甲方持有金

源机械22.99%的股权转让给公司。金源机械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现持有金源

机械37.01%。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金源机械60%的股权，金源机械将成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6年10月21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在董

事会审议权限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及目标公司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当事人  

1、梅强 

梅强先生系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32041119**********。本次交易前，持

有金源机械 59.84%的股权。 

上述当事人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

计年度均未与公司发生任何资金往来。 

（二）目标公司概况 

1、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常州金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安宁路1号 

注册资本：3969万元 

法定代表人：梅建芳 

成立时间：1997年12月08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91320411K120593631 

经营范围：机床零部件，钢结构件形成设备，环保污染防治设备，石油钻采

设备、工具及配件的制造；金属冷作加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

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2015年4月，公司与梅建芳、梅强共同签订了《增资扩股协议》，就对金源

机增资扩股事宜达成协议。公司拟出资3,100万元，认购金源机械新增注册资本

人民币1,469万元（超出公司认购注册资本的人民币1,631万元投入，计入金源机

械资本公积），占金源机械增资后注册资本的37.01%。 

金源机械目前的股东构成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梅强 2375 59.84 

维尔利 1469 37.01 

梅建芳 125 3.15 

合计 3969 100 

2、目标公司财务数据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金源机械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9526.90 11121.83 

负债总额 7125.78 8499.29 

净资产 2401.12 2622.54 

项目 2016年1-9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5346.05 9097.14 

利润总额 -1745.73 -921.10 

净利润 -1745.73 -921.10 

（注：以上 2015 年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定价依据 

金源机械目前注册资本为 3969 万元，依据苏银信评报字【2016】第 107 号

评估报告：经评估，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7月 31日账面

价值为 2570.36 万元，评估价值 6627.98 万元，每一元注册资本对应的价值为

1.67 元。经双方一致协商，甲方以 1.67 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向公司转让

912.40万元出资份额，转让款共计 1523.7080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梅强 

乙方：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尔利”） 

目标公司：常州金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一）股权转让 

依据苏银信评报字【2016】第 107号评估报告：经评估，目标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16年 7月 31日账面价值为 2570.36万元，评估价值 6627.98

万元，评估增值 4057.61万元，增值率 157.86%。 

甲方和维尔利一致同意，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 2016年 7月 31日的价值

为人民币 6627.98万元，每一元注册资本对应的价值为 1.67 元。 

甲方以 1.67 元/单位注册资本的价格向维尔利转让 912.40 万元出资份额，

转让款共计 1523.7080万元。 

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维尔利 2381.40 60.00 

梅强 1462.60 36.85 

梅建芳 125.00 3.15 

合计 3969.00 100.00 

（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除非另有约定，维尔利应自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股权投



 

资款 1000万元划入甲方的指定银行账户，前述款项汇划完成后 10个工作日内，

向目标公司工商登记机关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本协议各方应对此积极配

合，及时提供或签署办理该等工商变更登记所需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待办理完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维尔利将剩余投资款 523.7080 万元划入甲方的指定银行

账户。 

（三）股权转让后目标公司的治理结构 

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东会由梅强、梅建芳及维尔利三方组成，股

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按《公司法》及新《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  

股权转让完成后，股东会选举五名董事组成目标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其中三

名董事由维尔利提名人士担任，两名董事由甲方提名人士担任；选举两名股东代

表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另行选举的一名职工监事共同组成目标公司新一届监事

会，其中一名股东代表监事由维尔利提名人士担任，一名股东代表监事由甲方提

名人士担任. 

目标公司新一届董事会通过决议，选举由维尔利提名的董事担任董事长并根

据新章程的规定选举副董事长、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 

目标公司新一届监事会通过决议，选举甲方提名人士担任监事会主席。  

五、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金源机械为公司参股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机械设备制造与加工的公司。

随着公司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项目工程的不断增多，公司在设备改造加工的需

求随之增加，为适应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公司设备改造加工水平，公

司拟控股金源机械。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继续充分利用常州地区的配套加工能

力，进一步打造跟国际接轨的装备制造加工平台，有效控制公司在装备制造方面

的成本及质量，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关键装备制造方面的整体竞争能力，有利

于公司扩大业务规模，提升核心竞争力，为股东创造价值。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

独立性，没有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由于业务模式的区别，金源机械在生产管理和财务管理等方面与公司存在差

异，未来在人员、规章制度、财务管理、公司文化等方面进一步整合方面可能存

在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金源机械的生产和经营。为此，公司将

进一步加强与金源机械目前经营团队的充分沟通，委派专业管理、技术、财务人



 

员，加强双方的全面了解，快速整合双方的经营、管理和技术，实现协同发展，

为公司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议第五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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